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招生考试调剂复试审批表

学院（部、系）名称：

	 考生编号
	
	姓名
	 
	性别
	

	联系方式
	
	邮箱
	

	 现在学习或工作单位
	

	 本科毕业学校
	
	所学专业
	

	 第一志愿报考院校
	

	报考专业代码
	
	报考专业名称
	

	调剂专业代码
	
	调剂专业名称
	

	初 试 成 绩
	业务一名称
	
	业务一成绩
	

	
	业务二名称
	
	业务二成绩
	

	
	外语

语种
	
	外语

成绩
	
	政治

成绩
	
	初试

总分
	

	定向单位
	

	 本专业招生规模    人，推荐免试    人；参加统考     人，合格    人

	  调剂复试原因：(可另附页)
院系所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　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　   月      日    

	　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1：考生应如实提供本人信息。提供虚假信息的，一经发现，即取消其复试、录取及学习资格。
注2：考生填写此表“定向单位”一栏之前的内容，按照申请院系规定的办法直接交至申请单位。
